
輔仁大學人體研究倫理評議委員會設置辦法 
 

103.05.08 102學年度第 8次行政會議通過 

111.09.08 111學年度第 1次行政會議通過 

 

第一條  本校為規劃人體研究倫理審查事宜，特設「輔仁大學人體研究倫理評

議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二條  本會任務如下： 

一、審查校內各人體研究倫理委員會之設置。 

二、協助評鑑各人體研究倫理委員會。 

三、協調各人體研究倫理委員會執行策略。 

四、受理未通過倫理審查案件之申覆。 

五、受理研究參與者申訴。 

六、規劃人體研究倫理訓練課程。 

第三條  本會置委員十一至十五人，包含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各乙名。使命

副校長、研發長、研究倫理中心主任及各人體研究倫理委員會之主任

委員及副主任委員為當然委員；其餘委員由研究倫理中心推薦校內、

外相關領域教師、研究人員，報請校長同意後聘任，主任委員由使命

副校長兼任、副主任委員由主任委員自委員中選任。 

委員任期兩年，連聘得連任。委員如有出缺，由研究倫理中心陳請校

長另聘之。 

委員經遴選聘用後，應簽署保密暨利益衝突迴避協議。委員之姓名、

職業及與本校之關係等公布事項，應依主管機關相關規範辦理。 

第四條  本會視需要不定期召開會議。 

第五條  本會得視需要分設人體研究倫理委員會，各人體研究倫理委員會獨立

行使人體研究計畫審查權。研究計畫主持人如對人體研究倫理委員會

之審查結果不服，得向本會提出申覆。 

第六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